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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2           证券简称：悦心健康        公告编号：2025-014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年度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2月 26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安排如下： 

1、为保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短期资金周转需求，公司拟向关联公司上海斯米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斯米克”）申请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期

限自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同时，在此借款期限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即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情况向关联

方分笔借款或还款，借款利率均按实际借款期限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在上述额

度内发生的具体借款事项，授权公司总裁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具体负责与关联方

签署相关借款协议。 

2、鉴于上海斯米克是公司股东，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董事李慈雄、宋

源诚因在交易对方担任董事职务而对上述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斯米克工业有限公司、太平洋数

码有限公司、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上海金曜斯米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上

需回避表决。 

4、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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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2年8月23日 

住  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800号20层 

法定代表人 李慈雄 

注册资本 6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离岸贸易经营；贸易经纪；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

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纸浆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43,988.00万元，净资产为22,208.45万元，

2024年度营业总收入为4,395.48万元，2024年度净利润为-1,913.29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标的：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2、具体内容为：公司向关联企业上海斯米克申请借款； 

3、借款期限：自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在此借款期限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即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情况

向上海斯米克分笔借款或还款； 

4、本次关联交易标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将遵循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

借款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主要用于保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短期资金周转

需求。此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上海斯米克未发生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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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如下：  

为保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短期资金周转需求，公司向上海斯米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斯米克”）申请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期限自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时，在此借

款期限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即公司可根据实际资金情况向关联方分笔借款或

还款，借款利率均按实际借款期限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鉴于上海斯米克是公司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

业务实际发展需要形成的，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经营发展和

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响。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

决。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独立董事签字的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悦心健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